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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17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 153 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江必新作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完善个人信
息处理规则，对应用程序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
数据杀熟以及非法买卖、泄露个人信息等作出有
针对性规范，做好与民法典有关规定的衔接，完
善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及保护投诉、举报机
制等。
　　会议听取了江必新作的关于监察官法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草案三审稿增加关于提高监察官
专业能力的规定，明确对监察官的录用、选拔应依
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明确监察官对于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监察官权利的行为有权
提出控告等。
　　会议听取了江必新作的关于法律援助法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建立
健全法律服务资源依法跨区域流动制度机制，支
持偏远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完善法律援助机构服
务方式和内容，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大人权司
法保障力度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
斌作的关于医师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三

审稿完善医师权益保障、执业风险分担机制，增
加促进中西医结合、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医
师在公共场所参与救治免责条款、规范医师执
业行为等内容。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王宁作的关于兵役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草案二审稿增加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内
容，明确初次兵役登记的时限要求及可采取网
络登记方式进行，增加对女军人权益保护的规
定等。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上述 5 项草案已
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周光权作的关于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修改情况
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增加建立健全反有组织犯
罪工作机制的规定，完善涉及未成年人的反有
组织犯罪工作规定，明确境外黑社会组织实施
犯罪的法律适用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辉作的关于家庭教育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
报。草案二审稿将法律名称修改为家庭教育促
进法，鼓励和支持为家庭教育事业进行捐赠或
提供志愿服务，针对教育培训机构乱象对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和家庭教育服务机构作出规
范等。
　　会议听取了王宁作的关于陆地国界法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提高边

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加有关陆地国界宣传
教育的规定，明确缔结划界条约、勘界条约的权
限和程序等。
　　会议审议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的议案。修
订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
和优化国家创新体系，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造
活力，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扩大科技开放与合
作，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主任委员李学勇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
请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此次
修订增加防治对象、调整适用范围，完善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职责，加强源头防控和噪声分类管
理，强化社会共治，明确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
度。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高虎城作
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提请审
议种子法修正草案的议案。修正草案扩大植物
新品种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建
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完善侵权赔偿制度，用
制度导向激发原始创新活力。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作了说明。
　　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修正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
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加《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
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
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作了说明。
　　为推动完善我国诉讼制度，明确四级法院
审级职能定位，加强审级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全
面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最
高人民法院在该院和部分地区开展四级法院审
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了说明。
　　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
任委员吴玉良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
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
湘、陈竺、王东明、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
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务委员王
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栗战书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监察官法草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等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记者张
泉）科学技术进步法
修订草案 17 日初次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
　　据了解，现行科
学 技 术 进 步 法 于
1993 年制定，2007
年修订，随着我国科
技事业发展进入新阶
段，面临新的形势和
任务，科学技术进步
法 需 要 作 出 修 改 完
善。通过修改科学技
术进步法，进一步突
出科技创新的战略地
位，按照“四个面向”
战略方向，加强统筹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能 力 建 设 和 制 度 建
设，运用法治力量不
断提高科技创新质量
和效率，加快推动新
阶段高质量发展。
　　本次科技进步法
修改，在现行法律八
章 七 十 五 条 的 基 础
上，对法律框架和内
容作出部分调整，其
中新增“基础研究”

“区域科技创新”“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三
章，共计十一章一百
零六条。
　 　 为 加 强 基 础 研
究、提升原始创新能
力，草案提出，建立基
础研究稳定支持的投
入机制，提高基础研
究经费在全社会研究
开发经费总额中的比
例；围绕科学技术前
沿、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家安全重大需求，
聚焦重大科学问题，
提升科学技术的源头
创新能力；完善学科
和知识体系布局，支
持 基 础 研 究 基 地 建
设等。
　　本次科技进步法修改，突出强化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草案明确，构建和强化以国家
实验室、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
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组织实施
体 现 国 家 战 略 需 求 的 重 大 科 技 任
务等。
　　为激发科学技术人员创新创造活
力，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草案在总
则中增加了科学技术人员应当受到全
社会尊重的内容，强调创造有利的环
境和条件，保障科学技术人员投入科
技创新和研究开发活动。
  草案规定，建立健全创新人才教
育培养机制，实行科学技术人员分类
评价制度，突出创新价值、能力、贡献
导向。
　　草案还对完善和优化国家创新体
系、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扩大科学技术
开放与合作、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内
容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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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法防未成年人

遭受黑恶势力侵害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记者熊丰）为防
止黑恶势力侵害未成年人，1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的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二审稿，进
一步完善涉及未成年人的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的
规定。
　　草案二审稿规定，学校发现有组织犯罪侵害
学生人身、财产安全，妨害校园及周边秩序的，有
组织犯罪组织在学生中发展成员的，或者学生参
加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应当及时采取制止和防范
措施，并向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草案二审稿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防范有组织犯罪侵害校园工
作机制，加强反有组织犯罪宣传教育，增强未成
年人防范有组织犯罪的意识和能力，教育引导未
成年人自觉抵制有组织犯罪，防范有组织犯罪的
侵害。
　　此外，草案二审稿还规定对涉及未成年人的
有组织犯罪活动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为依法
严惩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有组织犯罪开出“药方”。

　　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记者罗沙）关于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该院和部分地区开展四级
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
1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这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北京、天津
等 12 省市人民法院有望启动四级法院审级
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推动完善我国诉讼制度，
全面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保障法律正确统一
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决定草案作说明
时表示，我国法院“四级两审制”总体上符合我
国的国情实际，兼顾了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也有
利于诉讼分流、职能分层和资源配置。同时也存
在审级职能定位不够清晰，案件提级审理机制

不够健全，可能存在“诉讼主客场”现象的案件
难以进入较高层级法院审理，民事、行政再审申
请的标准和程序有待优化等问题。
　　据介绍，本次试点将完善民事、行政案件
级别管辖制度，逐步实现第一审民事案件主要
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少量由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根据地方因素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案
件公正审理的影响程度，合理调整第一审行政
案 件 级 别 管 辖 标 准 ，推 动 行 政 争 议 实 质 性
化解。
　　同时，试点将完善案件管辖权转移和提级
审理机制。建立“特殊类型案件”第一审案件管
辖权“上提一级”与提级审理机制，明确“特殊类
型案件”的识别标准。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

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认为属于“特殊类型案
件”，由自己审理更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或者打
破“诉讼主客场”现象的，可以决定提级审理，并
明确提级审理的程序和标准。
　　在改革民事、行政再审申请程序和标准方
面，将优化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事由与
程序。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再审提审，主要审理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
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
件、打破“诉讼主客场”现象的重大案件。
　　此外，本次试点还将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权力运行机制。对于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
的案件，健全完善大法官参与案件审理机制，建
立跨审判部门的五人以上大合议庭审理机制。

我国法院拟开展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

打破“诉讼主客场”，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

　　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记者彭韵佳）1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的医师法草案三审稿，拟明确医师自愿参与
公共场所救治予以免责。
　　近年来，医师在公共场所遇紧急情况予以
施救的情况时有发生。为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
共场所的救治活动，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医师
在公共场所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直以来，广大医护人员是人民生命健康的
守护者。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护人员更
是白衣为甲、逆行出征，成为抗击疫情的主力军。
　　为进一步体现对医师的关心爱护，草案三
审稿充实完善医师休息休假、医疗风险分担机
制等规定，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为医师合理
安排工作时间，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定期开展健
康检查；明确医疗机构应当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或者建立、参加医疗风险基金。
　　对于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草案三审稿
增加规定：明确国家采取措施，统筹城乡资源，
通过“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等方式，将乡村医
疗卫生人员纳入县域医疗卫生人员管理；明确
国家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对乡村医生的服务
收入多渠道补助机制和养老等政策。
　　为规范医师执业行为，草案三审稿明确违
反医师资格考试纪律，伪造、变造、买卖、出租、
出借医师执业证书等的法律责任，加大对有关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医师法草案三审稿提请审议

医师自愿参与公共场所救治，将予以免责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朱朱慧慧卿卿作作

　　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记者孙少龙、丁
小溪）监察官法草案 1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第三次审议。草案三审稿在担任监察官应
具备的条件中规定，应“熟悉法律、法规、政策，
具有履行监督、调查、处置等职责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同时在关于国家加强监察学科建设的规
定中增加“提高监察官的专业能力”的内容。
　　有的部门、社会公众提出，公务员法对于

公务员的录用、交流（包括调任、转任）等有明
确规定，对拟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监察官的录
用、选拔，均应依照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据此草案三审稿作出修改，规定初任监察官采
用考试、考核的办法，从符合监察官条件的人
员中择优选用。同时规定，录用监察官，应当依
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
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有的地方、专家学者建议，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侵犯监察官权利的行为，监察官均
有权提出控告；受理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法调
查处理，及时告知调查处理结果。据此草案三
审稿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
监察官权利的行为，监察官有权提出控告。同
时规定，受理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法调查处理，
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告知本人。

监察官法草案三审，增加提高专业能力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记者任沁沁、翟翔）法律援助是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
度。1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三审的法律援助法草案，进一步强
化人权司法保障。
　　对于此前的法律援助法草案
二审稿，有常委会委员和部门提
出，法律援助应当与刑事案件律师
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相结合，加大
人权司法保障力度。鉴于此，草案
三审稿增加规定：“其他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
辩护人的，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
况，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
师担任辩护人。”
　　同时，为了尊重当事人委托辩
护的权利，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
辩护人时，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
利。”
　　草案三审稿根据目前法律援
助机构的现实做法，增加规定，法
律援助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安
排本机构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法律
职业资格的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援
助；为偏远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提供更多支持，草案三审稿增加规
定，国家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资源依
法跨区域流动制度机制，鼓励和支
持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在法律
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提供法律
援助。
　　此外，为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
机构服务的方式和内容，草案三审
稿增加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
示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法律援助的

权利，并告知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和程序；为进一
步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草案三审稿在“工会、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基础上，增
加“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
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莫纪宏认为，我国此
前的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在法律援助法框架
下，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化程度将更高，服务能力将
更加全面，服务层次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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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记者
于文静）1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种子法修正
草案，拟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从
源头上解决种子同质化严重的问题。
　　据了解，国内主要粮食作物品种中
修饰性品种比较多，一些品种繁育停留
在对主要推广品种和核心亲本的修饰
改良上，导致品种遗传基础窄，审定品
种多但突破性品种少，难以适应加强植
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育种原始
创新、保障粮食安全的新形势。
　　为激励育种原始创新，从源头上
解决种子同质化严重的问题，草案拟
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明确实质
性派生品种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
并可以获得授权，但对其以商业为目
的利用时，应当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
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
　　鉴于实施这一制度是循序渐进的
过程，草案规定，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
名录及判定指南等，由国务院农业农
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及有
关法律确定。自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
名录发布之日起申请的植物新品种，
按照实质性派生品种相关制度管理，
不溯及既往。

种子法修正草案

从源头解决同质化


